淮北市养老失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

中央转移支付 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按照《安徽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5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皖财绩〔2026〕97 号）文件要求，淮北市养老失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围绕中央转移支付资金，认真开展自评工作，现将有关情况自评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下达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概况。2025年度，市养老失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共收到两项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别为：一是中央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14020.65万元，资金依据为皖财社〔2024〕1112号、皖财社〔2025〕976号和皖财社〔2025〕977号文件；二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补助经费16794万元，资金依据为皖财社〔2024〕1280号和皖财社〔2025〕997号文件。
（二）2025年度绩效目标情况。一是社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推进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100%按时足额发放。二是着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城乡居保参保人员的待遇水平。根据省厅的统一安排和部署，继续做好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重新核算工作，推动机关保制度改革全面落地，同时，深入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高质量发展，确保各项补贴政策落实到位。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资金由上级直达，根据省级分配的金额全额投入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项目，以供发放养老保险待遇。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截至2025年底，共为全市2.36万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16.03亿元；为全市26.48万名城乡居民发放养老金6.56亿元。两项中央转移资金项目执行率达100%，两项社会保险待遇社会化发放率均达到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直达市级财政专户，全部用于城乡居民待遇发放；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补助经费均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全额拨入财政专户，全部用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发放。上述两项资金均严格执行社保基金管理规定，人社部门按月向财政部门申请月度待遇资金，坚决做到专款专用；坚持定期与业务、银行、财政等部门对账，确保账证相符、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截至2025年12月，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当年参（续）保人数34.71万人，人均缴费水平941元/人，比去年同期提高388.26元，同比增长70.24%，全市人均养老金水平每月222.05元，比去年同期提高31.94元，同比增长16.8%。同时，根据上级统一部署，我市继续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上调养老金，养老金支出同比增长7.22%。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政策补助对象覆盖面：截至2025年底，全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达2.36万名、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数达26.48万名，享受待遇人群持续扩大。
（2）质量指标。发放合规率：两项社会保险待遇社会化发放率均达到100%，发放程序合理合规。
（3）时效指标。补贴资金兑现及时性：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均及时拨付至财政专户，相关社保待遇均按时发放。
（4）成本指标。 政策补助补贴标准：均按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标准足额发放，不存在拖欠、少发等情况。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保障待遇发放：截至2025年底，共为全市2.36万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16.03亿元；为全市26.48万名城乡居民发放养老金6.56亿元。
（2）社会效益。参保群众政策知晓率：通过“社保服务进万家”“社银合作就近办”等举措，持续延伸社保政策触角，群众知晓率持续提升。
（3）生态效益。保障群众权益：确保退休人员“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充分发挥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保基本、兜底线”的积极作用。
（4）可持续影响。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全年未发生因待遇发放不及时、不准确造成的信访事件，有力维护了社会稳定。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参保群众满意度：随着社保经办服务的持续提升，参保群众的满意度在99%以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根据市财政对于专项资金使用等公开工作的要求和市人社局相关工作部署依法依规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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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补助经费转移支付整体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补助经费

	省级主管部门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预算执行率（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6794
	16794
	10
	100%
	10

	
	 其中：中央资金
	
	16794
	16794
	
	100%
	

	
	       省级资金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100%
	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100%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享受待遇人数
	应保尽保
	应保尽保
	15
	15
	

	
	
	质量指标
	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100％
	＝100%
	100%
	15
	15
	

	
	
	时效指标
	每年按时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根据财政部门统一部署
	完成年度任务
	10
	10
	

	
	
	成本指标
	财政拨款
	按规定使用资金
	严格资金拨付
	10
	1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保民生
	保障经济效益
	达到预期效果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保障退休参保人员基本生活
	效果显著
	达到预期效果
	10
	10
	

	
	
	生态效益
指标
	保障群众权益
	为民服务
	达到预期效果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不发生信访事件
	维护社会稳定
	达到预期效果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待遇享受参保人群政策满意度
	≥98%
	99%
	10
	10
	

	分总
	
	
	
	100
	100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各级巡视、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以及绩效自评扣分的情况，如没有请填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和上级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各级巡视、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汇总区域绩效目标时，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中央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转移支付整体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

	省级主管部门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预算执行率（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4020.65
	14020.65
	10
	100%
	10

	
	 其中：中央资金
	
	14020.65
	14020.65
	
	100%
	

	
	       省级资金
	
	
	
	
	
	

	
	       市级资金
	
	
	
	
	
	

	
	       县级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100%
	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100%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政策补助对象覆盖面
	＝100%
	100%
	15
	15
	

	
	
	质量指标
	发放合规率
	＝100%
	100%
	15
	15
	

	
	
	时效指标
	补贴资金兑现及时性
	及时发放
	及时发放
	10
	10
	

	
	
	成本指标
	政策补助补贴标准
	严格执行文件标准
	足额发放
	10
	1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保障待遇发放
	及时足额发放待遇
	达到预期效果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参保群众政策知晓率
	持续提升
	达到预期效果
	10
	10
	

	
	
	生态效益
指标
	保障群众权益
	切实保障参保群众权益
	达到预期效果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维护社会稳定
	达到预期效果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参保群众满意度
	≥98%
	99%
	10
	10
	

	分总
	
	
	
	100
	100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各级巡视、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以及绩效自评扣分的情况，如没有请填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和上级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各级巡视、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汇总区域绩效目标时，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